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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理  
 

 
  民航處對 2014 年 12 月 15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來信有關新空管系統項目管

理的詳細回應，已載於下文各段。 
 
 
(a), (b) and (c) – Procurement and tender assessment of the 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採購 
 
2.  民航處將 2007年 5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出的撥款文件中建議的航空交
通管制系統（空管系統）所包涵的 18 個系統和設施，組合為 8 份主要合約並詳
列於附錄一。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航管系統）是列表中的項目(a)。民航處在採購
航管系統的每一個階段都嚴格遵照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規例》）和《世
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協定》）的有關規則和程序進行，以確保招標工作
的公平和公正。 
 
 
標書評審 
 
3.  通過公開招標程序，政府合共收到五份航管系統合約的標書。民航處為
處理該系統的投標設立了一個由十一位具備多年經驗的工程及空管人員組成的
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該五份標書。評審委員會根據《規例》要
求，採用了政府中廣泛使用的兩層考慮的投標方法。就此，評審委員會首先對每
份標書進行技術評估並計算其技術分數。在技術評估工作完成並經政府物流服務
署同意之後，政府物流服務署才向評審委員會提供投標商的價格資料，以計算價
格分數。 
  
4. 航管系統招標的評分準則是按照《規例》1而制定的，當中採納以技術分
數佔 40%和價格分數佔 60%的比例，已獲得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2批准，並在招
標階段清楚列明在招標文件中。  
 

                                                 
1 《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規定各部門一般應採用技術分數佔 30% - 40%，而價格分數佔 60%-70%的比例，

而各部門應留意較高的技術比重未必確保中標商會提供較高質素的服務或貨品。 
2 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並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政府物流服務

署等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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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2008 年為新空管系統項目編制招標文件時，民航處曾與政府物流服務
署探討在評分準則內提高技術評分比重的可行性（特別是航管系統的招標），政
府物流服務署指出較高的技術比重未必能確保中標商會提供較高質素的服務/貨
品，而採購必需要確保衡功量值。另外，政府物流服務署也指出在評分準則下，
於計算技術/價格評分前，已設置必需及重要條件要求，這安排可以確保合約能批
出予有能力提交有質數標書的合約商。民航處基於上述的意見，按照《規例》採
納了 40%的技術評分比重及 60%的價格評分比重，該評分準則最終由政府中央投
標委員會批准，以衡功量值的原則採購航管系統。 
 
 
技術評審結果 
 
6. 航管系統標書的評審流程圖見附錄二，而標書評審結果亦載於附錄三。 
 
7.  評審委員會在完成技術和檟格評核後，將總分最高的投標商推薦予政府
中央投標委員會作考慮和批准。由於投標商Ｂ（即現有航管系統的供應商）提出
的新航管系統（見附錄三）獲最高總分，因此評審委員會建議將合約批出予投標
商 B，並隨後獲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批准。政府物流服務署向中央投標委員會提
交的標書評審報告副本已載於附錄四，當中建議把航管系統合約批出投標商Ｂ。 
 
 
與投標商Ｂ簽訂合約 
 
8.  在獲得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的批准後，政府物流服務署在 2011 年初與投
標商Ｂ簽訂航管系統的合約。有關的合約文件，包括標書、最終規格、投標條件、
合約條款、實施計劃、合約更改等已載於附錄五。 
 
 
(d) and (e) – The ultimate fallback system  
 
9.  民航處在 2009 年編制招標文件時已制定新航管系統要包括三個主要的
子系統：分別是主用航管系統、備用航管系統和最終備用航管系統。招標文件列
明最終備用系統是一個獨立的系統，而採用的軟件和系統結構要完全與主用系統
和備用系統分離。這種設計的目的是減低當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同時出現故障時
而導致整個系統癱瘓的風險，以確保飛行安全。新航管系統有關採用最終備用航
管系統的要求，與美國、德國和挪威等海外大型空管中心採用類似系統設置和最
佳慣例看齊。 
 
10.  民航處在當時已留意到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相關要求和
亞太區空管系統的發展，並認爲新航管系統標書裏制定最終備用系統只需具備基
本的航空交通管制功能，已經足以應付當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同時出現故障時的
情況。 
*委員會秘書附註：  有關附錄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3。  

有關附錄四，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4。  

附錄三及附錄五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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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新航管系統合約在2011年2月批出予投標商Ｂ後，國際民航組織在同年
9月決議制定區域性空管應變計劃，在亞太區建立一個有系統的緊急應變框架。
該框架提供更詳盡的細節和具體指引，協助空域和機場使用者應付在各種緊急情
況下（例如在空管系統故障或功能降低時）的運作。民航處基於國際民航組織的
最新發展，在審視招標文件內有關最終備用系統的要求和新航管系統合約後，認
爲有需要優化相關系統要求，使新航管系統具備更佳的能力去處理各種緊急情
況，以確保飛行安全。 
 
12. 投標商Ｂ的合約經已包括最終備用系統的條件要求。就優化最終備用系
統的功能以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要求，民航處認爲通過更改合約相比於重新
招標採購的做法更具成本效益。至於優化最終備用系統功能的有關合約更改，民
航處已按照政府《規例》的規定和徵詢律政司就《世貿組織有關政府採購協議》
的意見，並獲得政府物流服務署投標委員會批准。 
 
 
(f) The tender assessment of the existing ATMS Autotrac 1 
 
13.  現時，《規例》有明確指引政府部門應採用30% - 40%比重作為技術評分，
而價格評分則為60% - 70%。然而、回顧1993年採購現有航管系統(Autotrac 1)的
時候，政府未就上述技術和價格比重作出規定。經查核有關的檔案記錄後，顯示
在1993年以公開招標的方式採購現有航管系統，當中選擇投標商時採納了兩個階
段的投標方式。評審委員會在首階段挑選合資格的投標商進行第二階段投標。挑
選條件包括技術及價格評審。在價格評審時，評審委員會只會就合乎項目價格指
標的建議書進行挑選。對於合乎項目進度的建議書，會按11個挑選準則進行評
審。其中有關價格的2項約佔總評分的13%，而其餘9項有關項目包括實施計劃、
系統性能和投標商的能力等佔總評分的87%。在第二階段，入選的投標商的投標
價不可高於第一階段投標時的價格。第二階段的價格評分佔總評分的8%，而其他
的評審準則，包括項目實施計劃，各種系統性能，投標商的能力等，佔餘下總評
分的92%。 
 
 
(g) The outstanding deficiencies/observations recorded during th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s and Site Acceptance Tests 
 
14.  在 2012 年的 6 月至 7 月期間的工廠驗收測試共錄得 204 項跟進事項，在

當中 90%的事項獲得修正及核實後，民航處有條件地接受工廠驗收測試結果。而

於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間，另外錄得 104 項跟進事項，這些事項會在實

地驗收測試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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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航處在驗收測試新航管系統期間發現的跟進事項，並不意味新系統的

功能欠佳或不安全。民航處為複雜而精密的航管系統進行驗收測試的要求十分嚴

謹，過程中難免會發現一些跟進事項，而其目的是確保這個由海外大型空管系統

供應商製造的系統能適應本地航空交通的情況，讓系統日後能安全、穩定及可靠

地運作。 
 
16.  該 308 項(204 + 104)跟進事項，當中的 300 項份屬新航管系統原有合約

上的要求，而餘下的 8 項屬於第一次更改合約的系統優化項目。該 308 項按其性

質分類如下: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間發現
的跟進事項的性質 數量 

系統功能 1 121 
人機界面 2 101 
工程項目 3 86 

總數 308 
 
註一:系統功能 - 數據處理相關的功能 
註二:人機界面 - 用戶/操作者的界面 
註三:工程項目 - 技術關注事項 

 
17.  現時，308 個跟進事項中超過 84%已獲解決，只餘下 49 個事項仍在跟進。 

 
 

(h) Comparison of the expected and actual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ATC system 
project 
 
18.  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項目實施計劃的預定和實際完成日期的比較，已載
於附錄六。 
 
 
 
民航處 
2014 年 12 月 

 *委員會秘書附註：  有關附錄六的表 2 及表 1，  

請分別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7 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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